
永农〔2025〕 号
关于发放2025年2月份帮扶小额信贷

贴息资金的通知

各乡镇（街道）人民政府(办事处），区信用联社：

根据《龙岩市永定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龙岩市永定区扶贫小额信贷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永政办〔2017〕169号）和《关于做好过渡期脱贫人口小额信贷工作的通知》（永委振兴办〔2021〕20号）文件精神，以及区信用联社提供的建档立卡脱贫户贷款贴息清单，现就2025年2月份帮扶小额信贷贴息资金发放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贴息资金发放对象。从2016年6月开展扶贫小额信贷工作以来，在签订《扶贫贷款银担合作协议》的信用联社进行帮扶小额信贷贷款的脱贫户。

二、贴息标准与额度。贴息时间从2025年1月21日至2025年2月20日止，按同期同档贷款基础利率(LPR)计算。脱贫户同期贴息贷款额度每户不超过5万元，年限3年以内。根据区信用社联社提供的671户（其中：脱贫户669户、边缘户2户）贴息清单，经研究，决定对以上671户脱贫户和边缘户2025年2月份需缴利息45523.48元给予全额贴息。
三、贴息资金的发放程序。各脱贫户贷款贴息资金委托各放贷银行打卡到各脱贫户账户。各放贷银行务必于贴息资金到位5个工作日内完成发放工作，并及时向区农业农村局报送贴息资金发放花名册及代发回单。

附件：永定区信用联社2025年2月份建档立卡脱贫户帮扶小额信贷贴息资金明细表

龙岩市永定区农业农村局           龙岩市永定区财政局

                             2025年 2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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